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
（基本要素）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：

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农作物种子审批

二、主管部门  

区农业农村局

三、实施机关：

区人民政府（由区农业农村局承办）
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

五、子项：

1.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农作物种子审批（县级权限）（000120324003）
六、业务办理项：

1.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农作物种子审批（县级权限）（00012032400301）

